




3.竞赛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27 日下午～28 日上午（具

体日程见附件 1）；

4.竞赛地点：山东国井集团（淄博市高青县国井大道国

井集团）

五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个人奖

设金牌、银牌、铜牌及优胜奖，金牌占竞赛参赛总数的

10%, 银牌占竞赛参赛总数的 10%，铜牌占竞赛参赛总数的

20%, 优胜奖占竞赛参赛总数的 10%，总获奖人数不超过总参

赛人数的 50%，获奖选手颁发获奖证书。

1.竞赛中获得第一名的职工选手，报请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核准后授予“山东省技术能手”称号，颁发证书并给

予一次性奖励。

2.竞赛前六名且竞赛成绩达到合格分数的职工选手，可

晋升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，已具有二级/技师

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，可晋升一级/高级技师职业资

格或职业技能等级。其他竞赛获奖且竞赛成绩达到合格分数

的职工选手，可晋升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。

3.竞赛中获得金牌和银牌的职工选手，由竞赛主办单位

授予“山东省食品工业技术能手”荣誉称号和“山东省食品

工业首席酒体设计师”荣誉称号。

4.竞赛中获得铜牌的职工选手，由竞赛主办单位授予

“山东省食品工业酒体设计师”荣誉称号。






